上海市松江公证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
公证服务项目收费标准
    根据《上海市公证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并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现本处就关于本市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有关公证服务项目（包括为当事人提供公证服务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），制定收费标准如下：

	序号
	公证事项
	收费标准

	一、证明有法律意义的事实

	1
	监护
	每件400元

	2
	曾用名（又名、译名、别名等）、户籍注销、职务（职称）、职业资格
	每件200元

	3
	住所地（居住地）
	自然人每件200元
法人及其他组织每件500元

	4
	收养关系、事实收养、解除收养、恢复父母子女关系、认领亲子
	每件1000-3000元（有一定幅度的收费说明见备注1，下同）

	5
	赡养事实、抚养事实
	每件1000元

	6
	股权、知识产权、不动产物权、存款、收入状况
	自然人每件400元
法人及其他组织每件1000元

	7
	保全视听资料、电子数据、保全行为
	每小时1000-5000元/人（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。所指时间为公证人员花在办理该项公证上的全部时间，包括受理登记、身份验证、制作询问笔录、取证过程、外出取证路途时间、整理现场工作记录、刻录光盘、拟定公证书等。需要请摄像公司拍摄的摄像费用另计）

	8
	对证人、证言、书证保全
	每件1000-5000元

	9
	不动产证据保全
	每件5000元起（收费从多少起的收费说明见备注2，下同）

	10
	其他物证的证据保全、对侵权行为和事实的证据保全
	每件2000元起

	11
	其他有法律意义的事实
	参照相近公证事项或另行协商

	二、证明对财产的清点、清算，评估、估损、鉴定、检验检测

	12
	保管文字遗嘱 
	每件每年400元（不足1年按1年计）。租用银行保管箱费用另计 

	13
	保管遗产
	每月收取保管费300元（不足1月按1月计）
租用银行保管箱、仓储等费用另计

	14
	证明对财产的清点、清算
	自然人个人财产凭证清点每件1000元
自然人个人财产物品清点每件3000元起
法人及其他组织财产凭证清点每件3000元
法人及其他组织财产物品清点每件10000元起

	15
	证明对财产的评估、估损、鉴定、检验检测等
	自然人个人财产每件1000-2000元
法人及其他组织财产每件2000-4000元
涉及评估、估损、鉴定、检验检测等费用另计

	16
	摄像等法律服务
	每件5000元起

	17
	估价机构确定
	每件5000-20000元

	三、证明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的设立、变更、终止

	18
	委托监护协议
	每件1000元

	19
	婚前财产协议
	每件1000元

	20
	证明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协议（家庭财产分割协议、遗产分割协议、离婚协议等）
	每件2000-10000元

	21
	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拍挂
	每件5000元起

	22
	拍卖、招投标、开标、决标
	每件10000-50000元

	23
	现场监督房屋/车位销售摇号排序
	每件30000元起

	24
	动迁安置房的摇号排序/定房抽签
	每件300-600元

	25
	其他现场监督类
	每件10000元起

	26
	股东资格承继
	按注册资本受益额50万元以下部分（含50万元），按4000元收取；50万以上至500万元部分（含500万元），按0.6%收取；500万元以上至1000万元部分（含1000万元），按0.5%收取；1000万元以上部分，按0.1%收取

	27
	无财产价值的手机号、网店等的继承
	自然人个人每件2000元起，
法人及其他组织每件4000元起

	28
	现场监督股份公司创立大会、股东大会、董事会的召开和决议文件的通过；现场监督有限公司股东会、董事会的召开和决议文件的通过、破产清算大会
	每件5000-50000元

	29
	抽奖、评奖
	每件10000元起

	30
	证明股票发行
	每件30000-100000元

	31
	证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、变更、终止
	参照相近公证事项或另行协商

	四、代办与公证事项相关的登记、认证事务，代拟和修改与公证相关的法律文书

	32
	代办与公证事项相关的登记事务
	本区每件300元，本市外区每件500元

	33
	代办与公证事项相关的认证事务
	每个证号150元（同一申请人要求代办多个证号的，其中一个证号150元，其他证号共100元）
外办、外国使领馆的认证费另计

	34
	代拟和修改民事法律文书
	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每件200元
涉及财产关系的每件500-3000元
委托书、声明书、担保书400字内的300元，每增加200字加收100元

	35
	代拟和修改有关公司章程、合同文本等经济法律文书
	每小时2000－5000元

	五、与公证相关的服务收费

	36
	民事法律咨询
	每半小时100元(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)，简单的口头咨询免费

	37
	经济法律咨询
	每小时600元(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)，简单的口头咨询免费

	38
	出具公证法律意见书
	每件2000-50000元

	39
	调查
	依托电子数据系统调查的，每次50元；
本区内调查的，每次150元；
本市外区调查的，每次300元，崇明的每次500元；
出本市调查的，非公证员每天500元，公证员每天1000元，住宿、就餐、交通费等差旅费按实际发生额由当事人另行支付；
委托外省市公证机构调查的每件200元，受托公证机构在调查中发生的其他费用，由当事人另行支付

	40
	保全内容刻盘
	光盘100元/张；U盘100元/个，高清视频、大容量的 U盘、移动硬盘协商收费

	41
	上门办证
	本区300-500元/次
本市外区500-800元/次
外省市800-3000元/天/人

	42
	上门送证
	本区50-100元/次
本市外区100-200元/次

	43
	复印费
	黑白复印A4每张0.5元
彩色复印 A4每张3元

	44
	提供稿子仅输入文字的打印费
	每500字200元，不足500字按500字计

	45
	打印费（不含文字输入）
	黑白打印A4每张1元
彩色打印 A4每张3元
收取代拟费的不再收取打印费

	46
	查阅公证档案、调取档案资料
	每卷100元，复印 A4案卷/打印 A4扫描页第4页起收复印费。

	47
	公证书证词外的打印费
	黑白打印 A4每张1元，彩色打印 A4每张3元。收取代拟文书费的打印3份以内不再收取打印费

	48
	常年公证服务
	每年20000元起

	六、其他

	49
	执行证书
	千分之一或补足原具强公证3‰

	50
	申请公证时的副本费
	20元一本（粘贴张数8页以内，含公证书封面封底），第9页以上每页1元

	51
	后补副本费
	50元一本（粘贴张数8页以内，含公证书封面封底），第9页以上每页1元，需要再打印的按序号45收费

	52
	公证书出具前，申请人主动要求撤回公证申请的
	按件计费的公证事项，每件保留50元余额退回，已经调查的调查费不退；
按时间收费的已经花的时间按实收取；
按其他方式计费的每件保留500元余额退回，原收费不足500元的不予退回，已经调查的调查费不退

	53
	公证书证词翻译费
	根据不同的语种每千字收费60-200元（不足千字按千字计），本公证处无专业翻译，均需送专业翻译公司，由翻译公司确定收费金额

	54
	公证书所证明的文件等文书翻译费
	根据不同的语种民事文书每千字80-400元
经济合同文本每千字100-500元
（不足千字按千字计）
本公证处无专业翻译，均需送专业翻译公司，由翻译公司确定收费金额

	55

	涉台公证书副本邮寄费
	平递，每个证号收取40元
特快专递，同一当事人申办有数个证号的，其中一个证号收取190元，其他证号每个收取40元）
上海市公证协会的标准如有变化则作相应调整

	56
	邮寄、快递
	本市每件30元，外省市每件50元

	57
	本收费标准中未列明的非政府定价的公证服务项目
	参照相近公证事项或另行协商



备注：
1、上述收费标准有幅度的，本处综合根据耗费的工作时间、事务的难易程度、当事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公证事项可能引发的风险和责任等，与当事人协商确定具体收费金额；当工作量特别大、需要多名公证人员、办理时间跨度大等因素，可突破收费上限，与当事人协商。该协商的金额以书面形式确定具体收费金额（书面形式包括本处在询问笔录中告知的具体收费金额）。
2、根据参与的公证人员人数、时间、事项的难易程度协商确定具体收费金额。该协商的金额以书面形式确定（书面形式包括本处在询问笔录中告知的具体收费金额）。
3、申请人或公证事项符合公证法律援助或公益服务项目条件的，根据相应规定减免收费。
4、本收费标准自2020年2月1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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